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23〕98号

申请人:孙家利。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消防救援大队。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2023年9月15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不服，于2023年10月30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23年9月15日对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大棚于2021年10月24日发生火灾，申请人委托邻居季影拨打119报警电话，并与对方消防员添加微信发送位置，但消防队未能来救火，给予理由是有另一人报警说申请人家大棚的火已经灭了，不用出警，直接导致申请人家大棚全部烧毁。2023年9月6日，申请人申请公开孙家利大棚火灾撤警记录，2023年9月15日收到被申请人回复不予公开，申请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申请人申请的“报警、接警、出警、撤警、询问信息”属于过程性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规定的政府信息的范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三）项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被申请人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程序合法。申请人于2023年9月6日向被申请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及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于2023年9月15日依法向申请人作出书面答复，符合法定程序。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书面回复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

经审理查明：2023年9月6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信息描述：“2021年10月24我(孙家利)在家发现自家大棚着火，赶紧去救火，我妻子委托邻居季影拨打的119报火警，并按救火员要求添加微信，把我(孙家利)大棚位置微信给了救火员。在等待20分钟还没看见消防队来救火就微信救火员，救火员说我家大棚火灭了，不用去了。季影马上回复救火员微信说没有撤孙家利火警。救火员说之前还有个人打电话说我(孙家利)大棚火灭了。季影回复说怎么可能火灭，大棚还在着火,赶紧过来救火。还将我家大棚起火视频微信给了救火员。但救火员仍第一时间两台救火车全部都去王树文家救火，当我本人去王树文家找救火员要求其中一台救火车去我家救火，救火员以我家撤火警为由拒绝。后来我妻子又去找救火员表明自己家没有撤火警，如果消防队不去救火需要承担责任。我村村民宋德平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记载，消防队先去王树文家救火，其帮我家用水管救火大约20分钟后，消防队才来我家大棚救火，但是大棚几乎烧没了，仅剩一点火苗。事后我家人去找消防大队询问是谁撤的我家火警，消防大队说卷宗里都有全部报警记录内容及询问信息，但根据原告申请法院调查令出具的消防队卷宗材料里，没有报警、接警、出警、撤警记录内容和询问信息，为了查清基本事实，申请上述材料”。2023年9月15日，被申请人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主要内容为：“本机关于2023年9月6日收到您通过在线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经审查，您申请公开的2021年10月24日瓦房店市孙家利大棚火灾报警、接警、出警、撤警记录，属于本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过程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不予公开”。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网页截图、《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等证据证明。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含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据此，被申请人具有依法受理其职责范围内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作出答复的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从其规定。本案中，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报警、接警、出警、撤警记录”属于过程性信息，被申请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作出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无不当。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2023年9月15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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